附件5
[bookmark: _GoBack]江苏省独立学院专业建设抽检评估手册部分标准诠释（系统填报包括但不局限于以下要求）
1、自有专职教师不低于1/3，短期兼职教师不高于1/3比例。	（P29）
2、生师比标准18（P30）
3、45岁以下专任教师中具有硕士学位、博士学位的比例在50%以上。（P30）
4、主讲教师全部具备岗位资格，30%以上具有高级职称，专业课主讲教师具有企业或行业实践经历。（P33）
5、生均四项经费不低于学费收入总量的10%。（P37）
6、生均图书册数不低于80册/生，生均年进书量不低于3册。（P39）
7、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不低于5000元/人。（P41）
8、有稳定、充足的校内外实习、实训基地。（P43）
9、实验开出率达100%，综合性、设计性实验课程比例不低于60%。（P51）

